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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线帮你问

□见习记者 罗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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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根被收，优惠“断档”

李先生反映，他购票在“川
超”达州主场看完比赛后，持球
票票根前往一家参与活动的面
馆免费吃面，结账时商家却将票
根收走了。李先生表示，他本打
算持该球票票根去其他商家参
与免费吃米线的活动，现在不行
了。

“当时活动宣传说的是凭票
根可以享受多项优惠，我也没注
意到规则要求只能选一样。现
在票根被收了，后面的优惠就没
办法用了。”李先生对此表示困
惑和不满。

带着李先生的疑问，记者采
访了收走李先生票根的面馆，对
方解释，其店铺参与的“免费吃
面条”活动属于政府组织的惠民
举措，商家要凭顾客提供的票根
向相关部门申请结算补贴。

“我们是免费给顾客提供，
但如果不给我们票根，就没法找
相关部门结算，相当于自己贴
钱。”该商家表示，并非故意让顾
客无法享受其他优惠。

面条米线只能二选一

为弄清活动规则，记者首先
联系了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
该科室工作人员介绍，“川超”期

间，商务局主要负责酒店住宿及
部分打折餐饮类消费促进活动，

“像酒店住宿和餐饮打折，都不
会收取票根，市民只需提供电子
购票凭证就可享受优惠。”他表
示，李先生反映的“免费吃米线”
活动属于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的统筹范围。

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相关
科室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
应，免费吃面条和免费吃米线两
项活动，确实只能二选一，每位符
合条件的市民凭相关票根只能
选择其中一项享受一次免费服
务。这主要是为了让更多市民
享受活动福利，避免同一张票根
被重复使用。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川超”
期间推出的多项惠民活动，涉及
商务、文体旅等多个部门，各类
优惠规则、参与方式、核销流程
皆不同。

相关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在参与活动时，可提前通过
官方发布渠道了解活动细则，特
别是关于“核销方式”“是否回收
凭证”“能否叠加享受”等关键信
息。如遇商家操作不当或规则
执行存在争议，市民可保留相关
证据，向活动主办部门或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反映，相关部门将
及时核实处理。

□记者 张璐

票根被收 市民免费吃了面就没法吃米线？
市文体旅局：免费吃面、米线只能选一样

近日，市民李先生

拨打达州晚报民生热线

2382258反映，他在参与

“川超”期间相关部门推

出的“凭票根免费吃面

条和米线”活动时，因商

家收走球票票根，导致

无法参与其他优惠活

动。记者就此展开调

查，向涉事商家及相关

部门核实情况。
““川超川超””球票球票。。（（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达城随迁子女就读公立小学有何政策？
通川区居民李先生咨

询：我工作单位和社保均
在成都市，因工作调动回
到达州，目前在达州租房
居住满一年。我想问一
下，随迁子女就读通川区
公立小学有何政策？另
外，随迁子女入学需要准
备哪些申请材料？

达州市教育局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
实行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
理的体制，各县（市、区）具
体负责本区域招生安排。
经查询，2025 年达州城区
（通川、达川）随迁子女招
生政策如下。

通川区符合以下条件
的随迁子女，确需在城区

小学就读的，由区教育局
根据各校生源和学位余缺
统筹安排：适龄儿童与法
定监护人在同一户口簿；
在通川区实际居住满 6个
月及以上；在通川区经商
或务工就业；法定监护人
已在达州市本级或通川区
连续 6个月及以上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费。

暂住在达川区城区符
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
适龄儿童可报名登记，房
产佐证、社保佐证、经商佐
证、居住佐证四类材料具
备其一即可。目前，2026
年招生政策尚未公布，建
议当事人关注所在辖区教
育部门官方公告。

天誉城旁究竟是私人果园还是公园？
宣汉县居民向先生咨

询：我在宣汉县天誉城小
区看房时销售人员介绍，
隔壁要建公园，我就买了
这里的房子。近日春暖花
开，我去小区附近将建公
园的地方游玩，却被告知
此地是私人承包的果园。
我想问一下，天誉城小区
旁的土地究竟是私人果园

还是公园？
宣汉县自然资源局回

复：经核实，该位置在《宣
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中，部分
用地规划为公园绿地。该
位置目前仍为集体土地，
暂未进行公园开发建设，
后期将结合城市发展合理
规划建设城市公园。

麻柳镇农村户口如何分户？
达州东部经开区居民

周先生咨询：我是麻柳镇
深沟子村村民，目前我家
户口上有 7 口人 （父母、
两兄弟、我本人及两个孩
子）。 我 想 分 户 独 立 出
来，请问如何分户？

达州东部经开区麻
柳派出所回复：根据四
川省八个相关部门联合
颁布的《关于规范农村地

区户籍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规定，申请分户的
居民要取得国土、住建、
规划等部门颁发的《宅基
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
登记证》《建房许可证》等
权属证明，并已在获批的
宅基地上新建房屋办理
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
及在同村组要有两处带
产权证的房屋才能分户。


